部门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报告

一、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
我部门组织成立了绩效评价工作小组，采取座谈等方式听取情况，检查项目资金有关账目，收集整理项目资金支出相关资料，并根据各股室报送的绩效自评材料进行分析、总结。2024年预算项目支出总计25.10万元，自评得分90分以上的3个，得分60至90分0个，60分以下0个。其中，抽查项目1个，是国家建设项目审计，基本情况是审计局自2024年8月6日至2024年9月30日对徐水区2023年度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进行了专项审计，审计重点为工程建设情况，并对重要事项进行了必要的延伸和追溯。徐水区2023年度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于2023年5月16日开工建设，2023年12月20日建设内容全部完工，出具竣工验收报告，项目总投资额3143.34万元，资金来源为财政资金，建设内容为对徐水城区内15个小区的道路、给排水、围墙、电气等方面进行改造升级。国家建设项目审计经费全部拨付到我单位，按预算执行。项目实施过程中实行财务审核审批制度，项目经费预算、支出等一律经财务审核，审核合格后由领导批示方可组织实施，严格把握财务管理关；建立检查督办制度，对执行不力、推诿拖沓，没有及时完成项目计划的责任人，提出改进意见，由责任领导负责督办，确保项目顺利实施。
二、绩效目标实现情况
2024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在区委、区政府的领导下，我部门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市区委关于审计工作的要求部署，狠抓重点工作，较好地完成了各项目标任务，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，为维护全区和谐稳定，推动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做出了贡献。
经济责任审计经费：按照年度审计项目计划，完成了贾文军、郑少宗、刘萌等14名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履行情况的审计。我部门根据区委组织部门的委托，按照审计法的要求，对科级领导干部任职期间的经济责任情况进行审计监督。紧紧围绕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、促进依法行政和科学发展、廉洁从政等重要方面，促进领导干部依法行政。该项目经费共计1.76万元，按时完成支出任务，较好地实现了绩效目标。
国家建设项目审计经费：国家建设项目审计是审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审计机关按照审计法的规定，对国家建设项目进行审计监督，规范建设程序，充分保障建设行为的合法性、合规性。按照财政部要求和项目实施目的，设定该项目产出指标为查出问题整改率；质量报告合格率等。该项目经费共计7.88万元，及时完成支出任务，较好地实现了绩效目标。
劳务派遣人员经费：该项目经费用于支付三名劳务派遣人员的劳务费，及时准确地发放，保障劳务派遣人员的生活水平。该项目经费共计15.46万元，按月支付。本部门按时完成项目支出任务，较好地完成了绩效目标。
三、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
根据通知要求，我单位对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完成情况进行了自检自查。绩效目标立项合理、指标明确，项目资金全部到位。对经费的管理和使用合理规范，相关管理制度健全，项目质量有保障，项目实施达到了预期效果，各项工作均已完成，2024年度预算项目支出绩效自评综合得分95分以上，评价结果为优。
四、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
为落实好项目进度和资金使用，我单位不定期地对项目实施情况和经费使用情况进行跟踪检查，对能实现预期绩效目标的项目予以充分肯定，对进展缓慢，预期绩效目标较差的项目，及时进行协调，提出整改措施，确保项目正常运行，达到预期绩效目标。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加强对项目工作的全面领导，便于及时发现项目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加以改进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二）专款专用。严格按项目规范要求做到专款专用，确保项目工作顺利开展。
（三）加强监督。对日常工作加强规范和监督，防止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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